
 

 第 1 頁/共 3 頁 112 學年學生會 製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學生會行政中心總務部燈音出借管理辦法修正草

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十二條 申請單位於燈音協調

時，將燈音證交予本

部抵押，即為確認耗

材費、約定之領取及

歸還時間無誤。 

第十二條 申請單位於燈音協調時，將

燈音證交予本部抵押，即為

約定之領取及歸還時間無

誤。 

一、因有可能在辦

活動之前抑或

者活動中臨時

更改所需租借

的器材。 

第十五條 若有下列情況則不

予協調與出借器材： 

一、 與學校及學生會之

重大活動衝突時。 

二、 器材維修、保養期

間。 

三、 開學第一週、期中

考、期末考當週及

考前一週。 

四、 非活動或社課需要

之器材申請。 

五、 遭停權之單位。 

第十五條 若有下列情況則不予協

調與出借器材： 

一、與學校及學生會之重大

活動衝突時。 

二、器材維修、保養期間。 

三、開學第一週、期中考、期

末考當週及考前一週。 

四、非活動或社課需要之器

材申請。 

五、遭停權之單位。 

一、因遭停權之單

位原先就不可

參與租借，此

次修正為補足

舊法不完善之

處。 

第二十條 領取與歸還燈音器材

遲到者，將視情節嚴

重性給予停權處分。 

第二十條 領取與歸還燈音器材遲到

者，將視情節嚴重性給予

停權處分。 

一、若非特殊情事

並提出證明

者，皆給予停

權處分。 

第二十六條  

煙霧機（小）100元/台 

煙霧機（中）150元/台 

第二十六條 部分器材之耗材費費用 

原各項耗材費用請參閱學生會總務

部燈音出借管理辦法第二十六條。 

 

一、該項器材已於

111 學年度報

廢處理，因此

已經不在出借

之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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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二十六條  

有線mic 10元/支 

無線mic 50元/組 

DIMMER 200元/台 

鼓組mic 50元/組 

白蛇(24CH) 100元/條 

 

第二十六條 部分器材之耗材費費用 

原各項耗材費用請參閱學生會總務

部燈音出借管理辦法第二十六條。 

 

 

一、白蛇(24CH)為

111 學年度新

添購之器材，

因此從本學年

起開始收費。 

二、麥克風部分，

每次使用皆會

有一定的耗

損，因此自本

學年起一隻酌

收 10 元耗材

費。 

三、DIMMER 自本

學期開始才正

式研擬出借，

因此自本次修

訂開始列於耗

材收費清單。 

第二十七條  

觸控式燈控盤 1台 200元/

台 

色片 6片 10元/片 

第二十七條 出借數量限制及超

出數量限制之耗材費費用。 

原各項耗材費用請參閱現行學生會

總務部燈音出借管理辦法第二十七

條。 

 

一、觸控式燈控盤

已經列於耗材

費裡，因此超

數費用即可將

此項刪除。 

二、色片如果需要

完 成 疊 加 色

彩，6 片並不足

以達成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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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因此取消色片

超數之收費。 

第二十七條  

十二蕊電纜 2條 50元/條 

音源線 30條 10元/條 

延長線 50條 10元/10條 

第二十七條 出借數量限制及超

出數量限制之耗材費費用。 

原各項耗材費用請參閱現行學生會

總務部燈音出借管理辦法第二十七

條。 

 

一、修改線材不合  

理之收費。 

 


